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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生态学学会于1979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市成立，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如今上万人的大型学术团体。学会聚集了生态学界的精英，新老一辈的生态学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，为中国生态学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中国生态学学会历经了40年的风风雨雨，正迎来辉煌的发展时期。
2019年11月29日-12月1日，中国生态学学会将在40年后重回昆明市召开中国生态学大会，同时举办学会40周年庆祝和纪念活动。本次大会由云南大学承办，主题为“传承与创新：生态科学新使命”。为表彰长期以来对中国生态学学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，以及对学会发展具有奉献精神、兢兢业业的科技工作者，大会将特设“中国生态学学会突出贡献奖”。
一、评选原则
“中国生态学学会突出贡献奖”每逢10周年纪念年份评选，每次40名以内。评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规范的原则，严格标准，优中选优。
二、参选条件
候选人年龄在50岁以上；拥有中国生态学学会会员资格10年以上，具有奉献精神，在学术交流、科学普及、科技咨询、学会管理等工作中取得重要成绩；对提高学会影响力和凝聚力，推动学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
三、评选程序
1、候选人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分支机构、现任理事和学会秘书处推荐。被推荐人需填写和上报候选人推荐表。
2、评选委员会由理事长担任组长，由学会理事长办公会议进行评审确定最终获奖名单，并对学会常务理事进行通报。
3、对获奖人颁发 “中国生态学学会突出贡献奖”获奖证书及相关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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